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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之具體描述，請參閱本[編纂]「業務－我們的戰略」。

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編纂]為每股H股[編纂]港元（即本[編纂]所述[編纂]的中間價），扣除承銷費用及佣

金和我們應付有關[編纂]的估計開支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我們估計[編纂]所得款項淨

額約為[編纂]百萬港元（約等於人民幣[編纂]百萬元）。

董事擬將[編纂]所得款項淨額作下列用途：

‧  約[編纂]百萬港元（約等於人民幣[編纂]百萬元），佔[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約30%用

於長期研發，當中72%將用於研發投資鐵路及城市軌道交通控制系統及建立相關研

發中心，15%用於研發通信信息技術、7%用於研發現代有軌電車技術以及餘下的

6%用於其他；我們已啟動約400項研發項目並已對大部分項目作出初步投資，長期

研發項目總預計投資於2015年及2016年分別為人民幣[編纂]百萬元及人民幣[編纂

]百萬元；

‧ 約[編纂]百萬港元（約等於人民幣[編纂]百萬元），佔[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約20%，

將主要用於固定資產投資；隨著我們部分生產基地所在的城市的發展及重新規

劃，我們計劃藉此機會搬遷我們的現有基地及升級我們的設備以提升產品質量，

我們亦計劃將我們的業務拓展至如智慧城市及電子信息等的領域，補充我們的產

業價值鏈，達成我們的企業發展戰略及應對市場需要。整體而言，我們的主要生

產機械設備使用年期約為8至10年。我們預期2015年及2016年將產生與上述項目有

關的資本開支分別為人民幣[編纂]百萬元及人民幣[編纂]百萬元；此外，我們在軌

道交通設備及車輛領域有少數儲備項目，現時仍處於初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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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編纂]百萬港元（約等於人民幣[編纂]百萬元），佔[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約20%用

於境內外一般性收購，其中包括落實我們的業務策略、補充我們的技術、提升我

們的核心價值鏈、以及擴充我們的營銷渠道的項目；具體而言，我們將集中精力

於歐洲及北美市場；

‧  約[編纂]百萬港元（約等於人民幣[編纂]百萬元），不超過[編纂]所得款項淨額20%

用於投資符合政府政策的軌道交通領域的公私合營項目；我們正專注於新型軌道

交通方式的發展，已於四川省樂山、河南省焦作及甘肅省天水開展現代有軌電車

項目，並簽訂了框架協議；及

‧ 約[編纂]百萬港元（約等於人民幣[編纂]百萬元），不超過[編纂]所得款項淨額10%

用於補充運營流動資金。

倘[編纂]定為每股H股[編纂]港元，即本[編纂]所述[編纂]的最高價（假設並未行使[編

纂]），則所得款項淨額將增加約[編纂]百萬港元。倘[編纂]定為每股H股[編纂]港元，即本

[編纂]所述[編纂]的最低價（假設並未行使[編纂]），則所得款項淨額將減少約[編纂]百萬港

元。倘所得款項淨額超過或低於預期，我們會相應調整分配作上述用途的所得款項淨額。

我們於悉數行使[編纂]的情況下將會收到的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為(i)[編纂]百萬港元（假設

[編纂]為每股H股[編纂]港元，即本[編纂]所述[編纂]範圍的最高價），(ii) [編纂]百萬港元（假

設[編纂]為每股H股[編纂]港元，即本[編纂]所述[編纂]範圍的中間價），或(iii) [編纂]百萬

港元（假設[編纂]為每股H股[編纂]港元，即本[編纂]所述[編纂]範圍的最低價）。

倘[編纂]獲行使，則行使任何[編纂]的額外所得款項淨額將按比例用於上述用途。倘我

們的發展計劃因政府政策變化導致項目開發並不可行或任何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按原定方

式進行，我們的董事將審慎評估情況，重新分配[編纂]的所得款項。倘[編纂]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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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實時用作上述用途，則在相關法律法規許可的情況下會存入香港或中國的銀行及╱或通

過貨幣市場工具作短期活期存款。倘上述所得款項擬定用途有任何重大變動，我們會相應

刊發公佈。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尚未物色任何潛在收購目標，亦無與任何人士訂立任何收購

業務或公司的明確協議。


